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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为进一步提升医院重点公共空间的室内空气质量治理水平，为广大病患及职工提供更舒适、更健康的环境，需对住院部、门急诊部分公共卫生间做除臭服务处理，含除臭设备的安装、调试、清洁、维修维保，植物原液供应及人力清洁、维护等服务，保证公共卫生间每天无臭无味且符合国家标准。
2、 除臭服务点位：
住院部：
一楼放射科男、女卫生间共2个；
二楼检验科男、女卫生间共2个；
门急诊楼：
一楼急诊科男、女及第三卫生间共3个，
儿科男、女卫生间共2个；
二楼男，女卫生间（临近肾病门诊）共2个。
合计11个除臭服务点位。
三、服务内容及相关要求
（一）总体服务要求：
1．确保在服务期限内，设备周一至周日工作时段的正常运行率达到100%，配备2台专用备用设备以防及时之需
2．除臭效果稳定达标，除臭服务及时、快速有效，确保每日门诊开放前30分钟，服务区域已无任何臭味异味，效果需持续有效，确保每日门诊工作时段内连续进行，且无任何臭味异味
3．除臭服务措施对环境不造成二次污染；
4．提供满足除臭功效所需的一切物资及人力：包含设备的安装、调试、清洁、维修维保，植物液供应及维护等服务；
5．除臭服务涉及的耗材需确保安全性，应具备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安全检测报告，确保使用后对人体无毒无害；
6．异常服务响应：若设备故障或耗材短缺发生时，确保2小时内响应并处理恢复至正常。
（二）其他服务内容合要求
1．每月形成除臭服务图文记录反馈至采购人；
2．每月至少1次检查设备屏显是否正常；
3．每季度汇总服务资料并以书面形式交至采购人存档；
4．每月至少1次监测设备是否出雾，排查出雾管路有无堵塞，清洗出雾管，如有异常应及时修复或更换；
5．每月至少1次检查液位是否充足，并实时增补；
6．每月至少1次清洁设备，检查清理设备运行电流是否通畅；
7．每月至少1次检查设备智能控制处理系统是否正常，一旦发现问题及时修复调整；
8．每月至少1次定期检查设备是否完好无损，如发现问题应及时更换配件或设备；
9．若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在与该项服务有关的检查工作需要，需协助采购人进行必要的答疑支持。
四、设备和耗材要求
（一）除臭设备及技术
1．设备整机安装为壁挂式（不大于650mmx350mm x160mm），设备具备工作状态的显示功能；
2．除臭设备采用单气泵雾化确保纯植物除臭除味原液粒子，节能高效，达到快速除臭、抑菌等效果；
3．除臭设备利用二流体雾化技术使纯植物除臭除味原液充分雾化，设备雾化直径可达3um-4um,能与臭味充分混合，更能充分与臭味分子结合并将其分解，有效去除空气中有毒有害气体；
4．除臭设备可内置除臭除味的纯植物原液，除臭设备使用后，公共卫生间内空气质量达到GB/T17217—2021《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准》规定的二类标准；
5. 除臭设备可供选型或定制，适配并满足医院不同空间大小的公共卫生间的除臭需求。
（二）植物液符合以下要求
1．植物液必须为原液，非稀释后溶液；
2．植物液香型清新淡雅，至少具备3种及以上香型，可供选型。


